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資本來源 金額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 立 募 集 資 金 9,000,000 24.95% 

現 金 增 資 4,112,570 11.40% 

盈 餘 轉 增 資 12,926,063 35.84%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4,331,098 12.01% 

其他(含海外可轉債轉換及收購發行新股 ) 5,700,523 15.80% 

實 收 資 本 額 36,070,254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財務暨設施服務群以供查閱 

    (二)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 索取處所：本公司財務暨設施服務群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4 樓或透過網路下載檔案（http://mops.twse.com.tw） 

三、公司債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capital.com.tw/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電  話 (02)8789-888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ctbcholding.com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 號 電  話 (02)3327-7777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osc.com.tw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13 樓 電  話 (02)7753-1699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 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電  話 (02)7724-657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趙永祥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律師事務所名稱 理律法律事務所 

律 師 姓 名 徐敬能律師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555 號 8 樓 電    話 (02)2763-8000 

網      址 http://www.leeandli.com.tw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趙永祥、邵志明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   賴   晴   風  代理發言人姓名   林   慧   珊  

職    稱  資  深  協  理  職    稱   資  深  協  理  

電    話  (02)7723-5000 電     話 (02)7723-5000 

電子郵件信箱 i r@fareas tone .com. tw  電子郵件信箱 pr@fareas tone .com. tw  

十三、公司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單位：新臺幣仟元；% 

http://www.feg.hinet.net/a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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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36,070,254 仟元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5 樓 電話：(02)7723-5000 

設立日期：86 年 04 月 11 日 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上市日期：94 年 08 月 24 日 上櫃日期：90 年 12 月  公開發行日期: 87 年 10 月 管理股票日期：無 

負責人：董事長  徐 旭 東 

        總經理  井 琪 

發言人：賴晴風 (投資人關係與投資管理處資深協理) 

代理發言人：林慧珊 (公關暨企業永續處資深協理) 

股票過戶機構：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7753-1699     網址： http://www.osc.com.tw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十六號 3 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8789-8888     網址：https://www.capital.com.tw/ 

債券承銷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趙永祥、邵志明 

電話：(02)2725-9988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複核律師：無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7724-657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無□ ； 有■，評等日期：115 年 2 月 10 日 評等等級：twA+ 

本次發行公司債：115 年度 

國內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 ； 有□，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13 年 6 月 21 日(任期：3 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立
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全體董事持股比例：29.74％ 

（115 年 3 月 31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例：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
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例：（115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徐旭東(註 1) 29.57%    董事    彭芸(註 4)   0.04%  

   副董事長   徐旭平(註 1) 29.57%    獨立董事  徐爵民     0.00% 

     董事    毛治國(註 1) 29.57%  獨立董事  李大嵩     0.00%  

    董事    井  琪(註 2)  0.12%  獨立董事  陳添枝     0.00%  

    董事    徐國安(註 2)  0.12%    獨立董事  黃瓊慧     0.00% 

    董事    李冠軍(註 3)   0.01%  

註 1: 遠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2: 遠鼎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3: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4: 亞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工廠地址：不適用                           電話：不適用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5 樓     電話：(02)7723-5000 

主要產品:  行動電話業務 

行動電話手機及其零配件之買賣及裝修業務    市場結構：內銷 97﹪ 外銷 3﹪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風險事項 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14)年度 

營業收入：新臺幣 110,346,077 仟元 

買賣業：- 

加工業：- 

製造業：- 

稅前純益：新臺幣 17,080,419 仟元  

每股盈餘：新臺幣 3.81 元 

不適用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種類及金額 
發行 115 年度國內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壹拾伍億元整 

發行條件 
100%公開承銷，無擔保普通公司債，5 年期，票面利率 1.75%；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
屆滿到期日乙次償還本金。 (參閱本文第 2 頁)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
益概述 

資金用途：限定本公司及本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於
符合本公司於 114 年度第一次訂定之綠色債券投資計畫書之綠色投資計畫項目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透過發展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提供公司營運用電，以降
低傳統化石燃料之依賴，達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全力邁向 2040 年 RE100 全面
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本次公開說明書編印日期：115 年 4 月 21 日 刊印目的：發行 115 年度國內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無 

註：如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與現任簽證會計師不同者，尚應列示刊印時現任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等資訊   

 

http://www.fareastone.com.tw/
http://www.deloitte.com.tw/
http://www.taiwan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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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經呈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櫃債字第 11500024871 號函申報生效發行公司債，並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於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證櫃債字第 1150055079 號號函，取得綠色債券資格認可，訂定發行辦

法如下： 

一、債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度國內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公司

債」）。 

二、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壹拾伍億元整 

三、票面金額：本公司債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四、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發行期限：本公司債發行期限為 5 年期。 

自民國 115 年 4 月 28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20 年 4 月 28 日到期。 

六、票面利率：本公司債之票面利率固定年利率 1.75%。 

七、還本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屆滿到期日乙次償還本金。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計息基礎依實際天數/

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每壹仟萬元債券付息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

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

之次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

計付遲延利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錄。 

十一、受託人：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利

益行使查核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凡持有

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

簽訂之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

與受託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

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代理還本付息事

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與債權人，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三、承銷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銷售對象：本公司債之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

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十五、本公司債取具綠色債券資格認可之債券，所募集資金之使用範圍及相關管理或資訊揭露作

業等，除有關規定外，另依據本公司所訂定之綠色債券計畫書（114 年度第 1

次訂定）辦理，投資計畫書內容請參閱本公司債公開說明書。 

十六、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http://mops.twse.com.tw)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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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 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 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15 億元整 

3. 資金來源： 

(1)、發行 115 年度國內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臺幣 15 億元整。 

(2)、本次公司債如未足額發行，導致資金不足時，其差額將以銀行借款支應。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所需資金總

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新建擴建、

汰舊換新廠

房設備 

117 年度 

第 4 季 
1,500,000 612,081 205,939 129,882 146,145 405,953 

 

(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揭露事項： 

1. 公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 15 億元整，每張面

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整壹種。 

3. 公司債之利率：本公司債之票面利率固定年利率 1.75%。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發行期限為 5 年期，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

屆滿到期日乙次償還本金。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

息一次;計息基礎依實際天數/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每壹仟萬元債券付

息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

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

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公司債之償還資金將由自有資金、

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資方式支應，並於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交付還本付

息代理機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備付到期本息。為確

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

標的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性。本公

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限定本公司及本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於符合本公司於 114 年度第一次訂定之綠色債

券投資計畫書之綠色投資計畫項目;資金運用計畫詳所需資金預計運用情形 

(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6 頁)。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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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數，國內公司債共計新臺幣 26,800,000 仟元整。(截至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止，國內公司債共計新臺幣 26,800,000 仟元整)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章程所定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42,000,000 仟元整，分為 4,200,000 仟股，每

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整；實收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36,070,253,570 元整，分為

3,607,025,357 股。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之餘額：新臺幣 93,672,811 仟元(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報數)。 

11. 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約定事項如受託契約所定。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

辦承銷商，約定事項如承銷契約所定。 

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錄：第十屆第九次董事會 (115 年 02 月 26 日)。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2. 公司債之簽證機構及約定事項：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故不適用。 

23.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 

 

(三) 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發行係參酌資本市場接受度及公司未來營運狀況訂定，且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

公司債之承銷方式係採承銷商全數包銷，並以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應可確

保完成本次資金募集，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屬可行。 

2.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考量近年國內公債利率波動較大，此時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可透過固定利率工

具鎖定中長期資金成本、減少利率變動風險，有助於本公司資金調度穩定性，進而

提升未來資金調度彈性，降低因市場存在不確定政策對本公司籌資及理財活動之衝

擊。因此，若能取得成本較低之資金，將有助於提升本公司市場競爭力。目前國內

長、短期利率價差仍維持在較低的水準，係為發行債券的良好時機，故本次發行公

司債應屬必要。 

3.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係為固定利率，用於支應符合本公司於 114年度第一次

訂定之綠色債券投資計畫書之綠色投資計畫項目，可降低利率波動風險、鎖定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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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資金成本，故本次發行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  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工具，  

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利因素如下： 

名稱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1. 銀行 

借款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到期有展

延空間。 

2.程序相對簡便，公司取得資金迅速 

3.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4.利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響

公司獲利。 

2.融通期限通常較短。 

2.普通 

 公司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

掌控帶來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4.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響

公司獲利。 

2.債券到期後，無法展延本金，公司即

面臨還債之資金壓力。 

3.可轉換 

 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利，一般票面利率

較低，資金成本亦較低。 

2.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格，一般皆較

發行轉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

為高，相當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

票。 

3.可避免股權急劇稀釋。 

4.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

負債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出

外，亦可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金

壓力。 

1.轉換後將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未全數轉換前，性質仍為負債，公司

仍須支付利息，財務結構無法改善。 

3.轉換公司債若到期時無人轉換，或

債權人要求贖回時，本金無法展延，

公司將面臨較大資金壓力。 

4.如為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係屬外幣

計價工具，公司須定期進行評價損

益，將會造成當期損益的波動度增

加。 

4.海外存託

憑證

(GDR 或

ADR) 

1.提升發行公司國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趨近於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時點之普通股價格，可籌集

較多資金。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

資新股或老股釋出致國內籌碼膨

脹太多，對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4.可增加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

構。 

5.無利息支出及及毋須面對還本之

資金壓力 

1.公司國際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未來

展望將左右資金募集計劃成功與否

。 

2.固定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

濟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缺乏彈

性。 

3. 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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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5.現金 

 增資 

1.降低負債比率，強化財務結構，減

少利息支出，提升競爭力，避免財

務風險。 

2.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 10%～15%，

員工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

高員工對公司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3.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

力。 

1.股本膨脹速度快，將直接稀釋每股

獲利。 

2.對股權較不集中的公司，其經營權

易受威脅。 

3.股利無節稅效果。 

 

(2) 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本公司此次以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籌集資金，對每股盈餘並無重大影響。

綜合考量每股盈餘、資金成本、公司經營穩健與股權稀釋情形，採取發行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係用以符合本公司於 114 年度第一次訂定之綠色債券

投資計畫書之綠色投資計畫項目，預計可鎖定中長期固定資金成本。此方

式除可掌握長期資金來源，亦可避免經由現金增資或可轉換公司債方式所

導致的每股盈餘及股權遭到稀釋的問題。由於本次係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

債，並無股本膨脹壓力，對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之每股盈餘並無股權稀

釋問題。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本次發行價格係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指標公債暨同年期利率交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對未

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

後，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

利能力之變動情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 

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櫃買中心之作業要點：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 ICMA 之綠色債券原則：再生能源 

投資計畫項目 
太陽能、風力及其他再生能源電站建置與相關設備購

置等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

益 

透過發展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提供公司營運

用電，以降低傳統化石燃料之依賴，達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之目的，全力邁向 2040 年 RE100 全面使用再生能

源的目標。 

預計效益說明 

太陽能發電站設置量：27,272kw 

預計年發電度數：3,409 萬度 

依我國 2024 年碳排係數為 0.474  kg-CO2e/度計算，

共計每年減碳 16,159 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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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不適用。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六) 本公司債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證櫃

債字第 1150055079 號函，取得綠色債券資格認可。有關本綠色債券之投資計畫及環

境效益評估、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選流程、資金運用計畫及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

相關事項，將依照本公司所訂定之綠色債券計畫書（114 年度第 1 次訂定）辦理，

請參閱本公司債公開說明書附錄。 

 

(七) 本次綠色債券計畫書內之永續發展策略概要、綠色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及綠

色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選流程，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評估意見；資

金運用計畫及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

有限確信報告。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附錄一、本次發行公司債之董事會議事錄節錄本













附錄二、綠色債券投資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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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證券承銷商總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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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證券承銷商出具不收取退佣之聲明書
















